
 

 

证券代码：300328         证券简称：宜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6号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18 年 8 月 17 日，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宜安

科技”或“乙方”)与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

或“甲方”）共同签署了《株洲宜安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以下简称“出

资协议”）。     

    以上各方拟共同投资设立株洲宜安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

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公司

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60%的股权；株洲国投以货币出资 2,0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40%的股权。     

    （二）关联关系说明     

    株洲国投持有公司 10.86%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株洲国投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本次公司与关联法人株洲国投共同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情况     

    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其中关

联董事周富强先生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7121360371 

（四）法定代表人：杨尚荣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六）成立日期：1998年09月22日 

（七）住所：株洲市天元区神农城森林路268号 

（八）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对实体经济项目开展股权投资、债权投

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集资贷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配套产业经营与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九）股权结构：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持有株洲国投

100%股权 

 

三、拟设立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暂定） 

（一）名称：株洲宜安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三）住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环路899号新马动力创新园2.1期A研发厂

房207-211 

（四）经营范围：纳米材料、液态金属（非晶合金材料）、镁铝合金新材料及

其制品、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液态金属成型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液态

金属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法定代表人：张涛 

以上合资公司的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四、出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甲乙双方决定共同出资设立 “株洲宜安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暂定名，

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二）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出资额、出资

方式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甲方 2,000 货币 40% 

乙方 3,000 货币 60% 

合计 5,000 - 100% 

（三）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纳米材料、液态金属（非晶合金材料）、镁铝合

金新材料及其制品、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液态金属成型设备的设计、制造、

销售；液态金属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公司股东会由全体出资人共同组成。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

由乙方委派产生。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甲方委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经任命方同意可以连任。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执行

董事兼任总经理。设财务总监一人，由甲方委派产生。 

（五）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署（为法人时盖法人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理人签名；为自然人时由其签名）并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加强公司液态金属应用领域的快速拓展能力，结合株洲的

“中国动力谷”航空、电力机车、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及其配套产业的集群优

势，聚焦产业所急需新材料及新产品的开发，深度联合行业优势资源，协同开展液

态金属等新材料先进技术工业化关键共性技术的科研攻关，提供新技术产业化验证

平台，提高公司新材料产业整体竞争力。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株洲国投下属子公司众普森科技（株

洲）有限公司向宜安科技下属子公司深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限公司采购硅胶产品

累计419,261.51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结合株洲的“中国动力谷”航

空、电力机车、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及其配套产业的集群优势，聚焦产业所急

需新材料及新产品的开发，深度联合行业优势资源，协同开展液态金属等新材料先

进技术工业化关键共性技术的科研攻关，提供新技术产业化验证平台，提高公司新

材料产业整体竞争力。 

2、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

可。 

2、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加强公司液态金属应用领域的快速拓展

能力，结合株洲的“中国动力谷”航空、电力机车、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及其

配套产业的集群优势，聚焦产业所急需新材料及新产品的开发，深度联合行业优势

资源，协同开展液态金属等新材料先进技术工业化关键共性技术的科研攻关，提供

新技术产业化验证平台，提高公司新材料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非关联方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

决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表决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决

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一）《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

可意见》 

（四）《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五）《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8月 17日 




